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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學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學位班

肄業生得相互跨班選課。 

學生依「優秀運動選手培養辦

法」為專案培訓選手，得彈性修

讀課程，其辦法另訂。 

第十五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士學位班

肄業生得相互跨班選課。學生亦

得選修他校課程，惟應經本校及

他校之同意。其辦法另訂於中原

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並報教

育部備查。 

學生依「優秀運動選手培養辦

法」為專案培訓選手，得彈性修

讀課程，其辦法另訂。 

1. 112年10月11日112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項後段刪除「並報教育部備

查」文字，教育部112年11月

28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20109329號函請學校依111

年4月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1705號函及同年5月19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12202233號函再行檢視。 

2. 經查第十四條第二項已規範

學生校際選課事項，爰刪除第

一項後段重覆規定內容。 

第三十六條 

學生得自第二學年開始前，於規

定時日內，向教務處申請轉系

（學位學程）。各學系學士班學

生得經面談並參酌其他考核機

制相互轉系（學位學程），逾期

不予受理。轉系（所、學位學程）

辦法另訂之。 

學生休學期間得申請轉系（學位

學程），轉系（學位學程）次數

以二次為限。 

同學系（學位學程）轉組，比照

轉系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學生入學後，如認為所讀學系

（學位學程）與志趣不合時，得

於規定時日內，向教務處申請轉

系（學位學程）。各學系學士學

位班學生得經面談並參酌其他

考核機制相互轉系（學位學

程），逾期不予受理。 

學生於休學期間得申請轉系（學

位學程）。 

轉系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

查。 

第三十八條 

學生轉系（學位學程）次數以二

次為限。 

第三十九條 

同學系（學位學程）轉組，比照

轉系規定辦理。 

1. 112年10月11日112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項後段刪除「並報教育部備

查」文字，教育部112年11月

28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20109329號函請學校依111

年4月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1705號函及同年5月19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12202233號函再行檢視。 

2. 學生轉系原因多樣化，非僅志

趣不合，刪除相關文字；現行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自第二學

年開始前得申請」之資格條

件，及本條第三項另訂轉系

（所、學位學程）辦法整併移

列至第一項，且依教育部函修

正報教育部備查規定，完備轉

系申請文字。 

3. 第二項、第三項由現行第三十

八條轉系次數限制、第三十九

條同學系轉組比照轉系規定

整併移列。 

第三十七條 

學生經核准轉系者，得申請以原

肄業學系（學位學程）為輔系或

雙主修，其須修畢轉入學系（學

位學程）規定畢業條件，方可畢

第三十七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修讀學士學

位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

請轉入他系（學位學程）；經核

准轉系者，得申請以原肄業學系

1. 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項由現

行條文第四十條轉系後畢業

規定、第四十一條未轉系前修

課規定整併移列，以讓轉系規

範不散見於各條文。 

30266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一

30266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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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業。 

學生未經核准轉系（學位學程）

前，不得放棄本學系（學位學程）

應修科目，先行修習擬轉入學系

科目。 

降級轉系（學位學程）者，其修

業年限、學費繳交規定，均依轉

入學系之年級重新計算，惟轉入

前曾休學者，其休學期限照算，

合計不得超過二學年。 

轉系（學位學程）名額以不超過

該學系原核定及分發名額之二

成為限。 

（學位學程）為輔系或雙主修。 

 

 

 

降級轉系（學位學程）者，其修

業年限、學費繳交規定，均依轉

入學系之年級重新計算，惟轉入

前曾休學者，其休學期限照算，

合計不得超過二學年。 

轉系（學位學程）名額以不超過

該學系原核定及分發名額之二

成為限。 

第四十條 

轉系（學位學程）學生須修畢轉

入學系（學位學程）所規定之畢

業條件，方可畢業。 

第四十一條 

學生未經轉系（學位學程）之

前，不得放棄本學系（學位學程）

應修之科目，而先行修習擬轉入

學系之科目。 

2. 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三項依序

調整為修正條文第三項、第四

項。 

第三十八條 

刪除條文 

第三十八條 

學生轉系（學位學程）次數以二

次為限。 

條文內容移列至第三十六條第

二項。 

第三十九條 

刪除條文 

第三十九條 

同學系（學位學程）轉組，比照

轉系規定辦理。 

條文內容移列至第三十六條第

三項。 

第四十條 

刪除條文 

第四十條 

轉系（學位學程）學生須修畢轉

入學系（學位學程）所規定之畢

業條件，方可畢業。 

條文內容移列至第三十七條第

一項。 

第四十一條 

刪除條文 

第四十一條 

學生未經轉系（學位學程）之

前，不得放棄本學系（學位學程）

應修之科目，而先行修習擬轉入

學系之科目。 

條文內容移列至第三十七條第

二項。 

第四十二條 

學生得自第二學期開始前，於規

定時日內，向教務處申請修讀輔

系，相關辦法另訂於中原大學學

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及中原

第四十二條 

學生申請修讀輔系，須經輔系主

任核可，相關辦法另訂於中原大

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及

中原大學學士班校際輔系修讀

1. 112年10月11日112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項後段刪除「並報教育部備

查」文字，教育部112年11月

28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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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大學學士班校際輔系修讀辦法。 辦法，並報教育部備查。 1120109329號函請學校依111

年4月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1705號函及同年5月19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12202233號函再行檢視。 

2. 明訂學生輔系申請時限及程

序；輔系修讀是由各系訂定申

請條件及考核機制，另訂於學

生修讀輔系辦法，非僅由輔系

主任核可，爰刪除相關文字；

且依教育部函修正報教育部

備查文字。 

第四十三條 

學生得自第二學年開始前，於規

定時日內，向教務處申請加修他

系為雙主修。加修雙主修辦法另

訂於中原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

雙主修辦法及中原大學學士班

校際雙主修修讀辦法。 

第四十三條 

學生成績優異者，得自第二學年

起加修他系為雙主修。加修雙主

修辦法另訂於中原大學學士班

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及中原大

學學士班校際雙主修修讀辦

法，並報教育部備查。 

1. 112年10月11日112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項後段刪除「並報教育部備

查」文字，教育部112年11月

28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20109329號函請學校依111

年4月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1705號函及同年5月19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12202233號函再行檢視。 

2. 雙主修修讀是由各系訂定雙

主修申請條件及考核機制，爰

刪除學生成績優異條件；明訂

學生雙主修申請時限及程

序；且依教育部函修正報教育

部備查文字。 

第四十五條之一 

學生得自第二學期開始前，於規

定時日內，向教務處申請修讀自

主設計跨領域專長，自主設計跨

領域專長辦法另訂之。 

學生修讀自主設計跨領域專長

者，原學系（學位學程）屬四年

制須修讀主修以六十學分、屬五

年制者以八十學分為原則，另須

修讀第二主修至少四十學分或

輔修二十學分等課程模組。 

學生修讀前項自主設計跨領域

專長之課程模組，修足應修科目

與學分數，且符合畢業條件者，

依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在不增加學生畢業學分下，為增

廣學生學習領域，突破學系框

架，整合教學資源，增加多元學

習的機會，設置自主設計跨領域

專長，採主修、第二主修、輔修

等跨領域課程模組方式，培育學

生跨領域專長，協助學生適性學

習與發展，爰新增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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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八條 

刪除條文 

 

第四十八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校校際選課辦

法至合作學校修習該校之輔

系、雙主修及各種學程。合作學

校學生修習本校之輔系、雙主修

及各種學程者，亦同。校際選課

辦法另訂於中原大學校際選課

實施辦法，並報教育部備查。 

1. 112年10月11日112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項後段刪除「並報教育部備

查」文字，教育部112年11月

28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20109329號函請學校依111

年4月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1705號函及同年5月19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12202233號函再行檢視。 

2. 經查第十四條第二項已規範

學生校際選課事項，爰刪除本

條重覆規定內容。 

第六十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學系修業

期限為四年；惟建築學系、113

學年度（含）前入學之財經法律

學系為五年；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為一至二年。 

第六十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學系修業

期限為四年；惟建築學系（學位

學程）、財經法律學系為五年；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為一至二年。 

1. 為強化學系競爭力，降低學生

經濟負擔，自114學度起財經

法律學系修業期限為四年，爰

修正相關文字。 

2. 財經法律學系將以漸進式作

法，調整課程結構，以銜接四

年制修業學制，減少五年制及

四年制並行期間之衝擊。 

第六十三條 

本校學生修業期滿，並修足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數成績及格者，其

畢業資格經審核通過，由本校發

給學位證書，依照所屬學系（學

位學程）分別授予學士學位，其

審核辦法另訂於中原大學畢業

資格審核暨離校手續辦法。 

本校授予之學士、碩士、博士三

級學位，依中原大學各類學位名

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

士博士論文認定辦法辦理，其辦

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學系（學位學程）自訂之畢業條

件應納入學系（學位學程）修業

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

行。 

自一○一學年度起學士班入學學

生，必須通過本校認定之英文能

力鑑定考試，始准予畢業。 

第六十三條 

本校學生修業期滿，並修足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數成績及格者，其

畢業資格經審核通過，由本校發

給學位證書，依照所屬學系（學

位學程）分別授予學士學位，其

審核辦法另訂於中原大學畢業

資格審核暨離校手續辦法。 

 

 

 

 

 

學系（學位學程）自訂之畢業條

件應納入學系（學位學程）修業

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

行。 

自一○一學年度起學士班入學學

生，必須通過本校認定之英文能

力鑑定考試，始准予畢業。 

依據學位授予法、教育部「各類

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

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

明訂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三級

學位授予依據。 

第七十一條 

研究生得自第二學期開始前，於

第七十一條 

研究生得於規定時日內，向教務

1. 112年10月11日112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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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規定時日內，向教務處申請轉系

（所、學位學程）。轉系（所、

學位學程）辦法另訂之。研究生

轉系（所、學位學程）比照本學

則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及

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處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

轉系（所、學位學程）辦法另訂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轉系（所、

學位學程）之其他規定比照大學

部處理。 

項後段刪除「並報教育部備

查」文字，教育部112年11月

28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20109329號函請學校釐清

現行條文「其他規定」意涵。 

2. 明訂研究所學生申請轉系資

格及程序，並敘明比照修正後

第三十六條第二、三項及第三

十七條大學部條文規定；且依

教育部函修正報教育部備查

文字。 

第八十九條 

學生因補修低年級必修科目、修

習輔系、雙主修（學位）、跨領

域學程、曾有學科不及格影響後

續修課或先修課程者，得申請修

習暑期開授之課程，其辦法另訂

於中原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 

第八十九條 

學生因補修低年級必修科目、修

習輔系、雙主修（學位）、跨領

域學程、曾有學科不及格影響後

續修課或先修課程者，經所屬學

系核准，得申請修習暑期開授之

課程，其辦法另訂於中原大學暑

期開班授課辦法，並報教育部備

查。 

1. 112年10月11日112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項後段刪除「並報教育部備

查」文字，教育部112年11月

28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20109329號函復學校為確

保學生就學或畢業權益及避

免各學系標準不一，建請酌修

文字。 

2. 學生符合暑期課程修課條件

者得提出修課申請，爰刪除經

所屬學系核准文字；且依教育

部函修正報教育部備查文字。 

第九十條 

本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得與

境外大學校院合作辦理跨國雙

聯學制，學生依雙方合作協議至

對方學校進修，符合雙方畢業資

格規定後，分別取得兩校學位，

相關辦法另訂於中原大學與境

外大學校院合作辦理雙聯學制

實施辦法。 

學生出國修讀學分、從事論文有

關研究、見（實）習及觀摩；或

代表學校、國家參加國際性活

動、會議及競賽等；或因特殊原

因必須出國者，出國期間有關學

業及學籍處理規定辦法另訂於

中原大學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

業及學籍處理要點。 

第九十條 

本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得與

境外大學校院合作辦理跨國雙

聯學制，相關辦法另訂於中原大

學與境外大學校院合作辦理雙

聯學制實施辦法，並報教育部備

查。 

 

 

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

處理規定辦法另訂於中原大學

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

處理要點，並報教育部備查。 

1. 112年10月11日112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

項後段刪除「並報教育部備

查」文字，教育部112年11月

28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20109329號函請學校依111

年4月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1705號函及同年5月19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12202233號函再行檢視。 

2. 第一項明訂學生雙聯學位進

修程序及取得學位條件；第二

項明訂出國學生對象；且依教

育部函修正報教育部備查文

字。 

 




